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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战略规划，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子公司股权并解除表决权委

托的议案》，转让所持子公司江苏联诚精密合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或“江苏联诚”）全部 3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6,253,012.74 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与标的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

签署的《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亦同步解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标的

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公司拟转让所持子公司江苏联诚精密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全部 30%股权之事项予以关注，向公司下发了《关于对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19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现根据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结合《关注函》的相关问题回复并披露如下： 

1. 结合前期设立标的公司的必要性，你公司主营业务及具体发展战略规划，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及目前经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在此基础上说明前期设立

论证是否审慎合理、本次出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前后信息不一致的情形。 

回复： 

（1）标的公司与公司主营业务属同一行业，且产品具有互补性，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规划 

公司主要从事各种精密机械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以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铁件和铸铝件为主，铸钢件收入占比较小。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公司将持

续深耕精密零部件主业，并不断丰富精密零部件的产品类别，优化产品结构，希

望进一步扩大在铸钢产品业务领域的营业规模，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与公司合资设立标的公司前，刘惠丰等自然人股东通过投资运营江阴鑫联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简称“鑫联金属”，也是本次股权交易的对手方）从事铸钢件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多年，具有铸钢产品领域的丰富经验。基于上述因素，

公司有意通过与鑫联金属合作，发展壮大公司的铸钢产品业务。 

考虑到鑫联金属经营历史较长，企业经营情况较为复杂，为控制合资风险，

经与刘惠丰等自然人股东协商后，各方同意通过设立合资公司承接鑫联金属铸钢

相关资产、业务的方式进行合作。在此背景下，各方于 2020 年 9 月合资新设了

标的公司江苏联诚，并由标的公司收购鑫联金属资产（包括机器设备、存货等）

用于开展铸钢件业务。同时，鑫联金属原铸钢件业务转移至标的公司，鑫联金属

逐步退出铸钢业务的生产、销售。 

因考虑到标的公司的运行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期，且其未来的实际经营情况

能否满足公司的总体发展需求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公司在认缴合资

公司出资时仅认缴 30%出资。同时，为使标的公司的总体发展方向与公司协调一

致，以及使其尽快步入规范运作的正轨，助力其日后的持续发展，并为双方后续

的其他可能合作打下良好基础，公司与刘惠丰等自然人股东协商，通过接受自然

人股东部分表决权委托方式控制标的公司的经营活动（公司实际持有标的公司

30%股份，通过受托表决权方式控制 22.51%的股份，公司合计控制 52.51%的股

份表决权）。 

综上，标的公司与公司主营业务同属精密零部件产品领域，且产品具有一定

互补性。公司参与设立标的公司，主要系拟进一步扩大在铸钢产品领域的业务规

模，通过在长三角地区设立生产服务基地，也可便利地服务国内南方客户，与公

司深耕精密零部件产品的主营业务和发展规划一致，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需求，

公司前期设立标的公司具有必要性。公司前期参与标的公司设立时，已就本次投

资目的、合作方式、投资规模等进行了论证，相关论证审慎、合理。 

（2）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 



标的公司成立后，通过承接合作方刘惠丰等自然人股东原投资的鑫联金属资

产、业务开展铸钢产品的生产销售活动，并于 2021 年 4 月份正式投产运营。 

2021 年度-2022 年度，标的公司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总资产 185,854,739.30 201,086,452,73 

净资产 49,484,980.08 68,466,439.05 

营业收入 130,608,130.60  235,500,092.15  

营业利润   -588,333.71  25,391,307.98  

净利润 -515,019.92  18,981,45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46,346.74  18,137,191.18  

注：上述数据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 年，标的公司收入和净利润较 2021 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一

方面系标的公司自 2021 年 4 月才正式运营，当期实际经营时间相对较短所致；

另一方面，2022 年受俄乌冲突造成的欧洲能源危机、美国基建投资刺激等因素

影响，欧洲及美国加大了对传统电力行业的建设，客户增加了电力金具等产品的

采购及备货，带动 2022 年收入增长。此外，2022 年标的公司利润也受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变动（2022 年因汇率变动增加收益 785 万元）等具有一定偶然性因素

影响。 

（3）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虽然通过委托权表决的方式控制标的公司，并与标的公司创始管理团队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承接于鑫联金属）不断进行磨合，但在实际运营中，公司与

标的公司创始管理团队在企业经营理念、公司治理以及未来业务发展方向等方面

也存在分歧，继续合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考虑到受产业政策限制，标的

公司所在区域铸造产能受限，无法满足公司的长远发展需要；为控制经营风险，

经各方沟通协商，公司决定退出标的公司。 

公司本次转让所持标的公司全部 30%股权，亦可通过回收资金，增强资产的

流动性，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并有助于公司通过其他合理方式进一步拓展

业务规模或优化产品结构，符合公司自身的发展规划。 



经公司核查，公司前后信息披露不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2. 说明在标的公司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你公

司以低于标的资产净资产的价格出售其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说明标

的公司股权出售价格的公允性，是否涉及向相关方输送利益，是否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回复： 

（1）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江苏联诚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68,466,439.05 元。

2023 年 2 月份，江苏联诚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联诚精密合金科技有限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标的公司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 1,600 万元。

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应分得现金红利 480 万元，并已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收到该

笔分红款。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是以标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

产为基础，并考虑标的公司 2023 年 1-2 月净利润、利润分配对净资产的影响后

确定的，具体过程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金   额 

2022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68,466,439.05  

加：2023 年 1-2 月份净利润 1,710,270.09  

减：2023 年 3 月现金分红 16,000,000.00  

交易定价基础对应的净资产 54,176,709.14  

根据公司持股比例 30%计算的净资产额 16,253,012.74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16,253,012.74 元，与标的公司经上述调整后净资

产额 30%对应部分的金额相一致。 

（2）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公允，不存在向相关方输送利益或损益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标的公司系由联诚精密与合作方刘惠丰等 6 位自然人于 2020 年 9 月共同投

资成立。标的公司成立后，通过承接合作方刘惠丰等自然人股东投资的鑫联金属

铸钢业务相关资产开展经营活动。同时，鑫联金属铸钢业务逐步转移至标的公司，



鑫联金属逐步退出铸钢业务的生产、销售。 

江苏联诚承接的鑫联金属资产主要由机器设备和部分存货等构成，其中机器

设备交易对价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的评估值为基础，并减除交割日前的折旧

金额确定；存货交易对价以鑫联金属对客户的销售价格、存货成本及双方合理的

毛利率为基础进行调整确定，鑫联金属和江苏联诚双方均保留了一定的毛利；江

苏联诚承接鑫联金属资产的交易价格公允。 

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30%的股份，实际投资额为 1,5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所获股权转让收益及现金分红共计 605.30 万元，总体投资收益率

为 40.35%。 

综上，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股权投资已获得合理投资回报，且标的公司的主要

业务通过承接合作方刘惠丰等自然人股东的所投资的鑫联金属的铸钢资产、业务

开展经营，标的公司当前业务及 2022 年营业收入、利润增长均主要来源于鑫联

金属原有业务及其内生增长，而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整体投资管理时间较短：考虑

到转让双方对标的公司业务的实际贡献，且公司参与设立标的公司时按 1 元/股

出资，标的公司承接鑫联金属资产亦按成本法确认的价值为基础作为交易对价，

本次双方协商按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并考虑审计基准日后净资产变动情况作为

作价依据，将公司所持股权转让予鑫联金属，符合转让双方利益，定价公允，不

存在向相关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情形。 

3. 说明前述公告披露“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股权投资已获得合理投资回报，

符合公司投资预期”的主要依据，是否符合公司前期相关披露的描述以及未来发

展战略。 

回复： 

公司投资标的公司的主要目的为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别，完善在铸钢领域的业

务布局，进一步满足国内外客户多样化需求。但鉴于标的公司产能受限、经营理

念差异等方面的原因，难以完全实现公司的预定目标，综合考虑，公司决定退出

标的公司。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收益及现金分红，总体收

益为 605.30 万元，总体投资收益率为 40.35%。 



公司投资设立标的公司，是在审慎控制投资风险下，通过外延并购方式拓展

公司业务规模、丰富产品类别，优化产品结构的一次有益尝试；虽然此次投资未

完全达到公司产品布局的长远目标，但本次投资对公司外延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

验，且在投资过程中合理控制了投资风险，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总体上看，本

次投资是在公司深耕主营业务的长远发展规划指导下进行的，本次投资符合公司

的投资预期，符合公司的前期描述和发展战略规划。 

4. 说明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及依据，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回复： 

本次股权交易，在母公司个别报表中，对于处置的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将投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

款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本次股权交易将增加母公司本报告期投资收益

1,25.30 万元。另，本报告期母公司取得分红款确认投资收益 480 万元。 

在合并报表层面，因在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标

的公司从设立之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的收入、费用、利润已并入公司对应

所属报告期的合并利润表，并已按照股权比例并入所属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不会对股权转让时点所属报告期（即本报告期）损益产生影响。对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产生的损益，预计将增加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51.31 万元（未经审计）。 

5.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转让所持标的公司全部 30%股权并解除表决权委托事

宜进行了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就本次交易的合理性、价格的公允性、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认

真地分析核查。公司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在前期时已进行了审慎合理论证，本

次交易系结合标的公司的经营合作现状及公司发展需求做出，有助于进一步优化

公司资产和业务资源，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长远利益。本次交易价格公允，

不存在向相关方转移利益、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六日 


